
立法會CB(2)1467/09-10(02)號文件  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0年5月6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向學童提倡健康

飲食的工作進度

報告  

2009年2月 9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下述兩項調

查得出結果後，提供有關資料⎯⎯
 
( a )  香港大學進行的香港兒童健

康調查；及  
 
(b )  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食物消

費量調查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10 年 5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1483/09-10(01)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2. 香港對藥劑製品

的規管及監控  
  

2009年3月 3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，一俟最終確定

衞生署督察巡查藥品製造商時所

使用的清單，便向事務委員會提供

經修訂的清單。  
 

2009年 7月 7日向委員發出

立法會CB(2)2139/08-09(01) 
號文件，概述政府當局向

事務委員會匯報的最新情

況。當局表示，待對本地

製藥商的 "良好藥品生產

規範 "顧問研究完成，並獲

規管藥劑製品檢討委員會

採納顧問研究的相關建議

後，當局便會修訂巡查清

單，並向事務委員會提交

經修訂的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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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醫院管理局醫療

儀器現代化  
 

2010年2月 8日 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⎯⎯  
 
( a )  醫管局把正電子放射斷層掃

描 (下稱 "正電子掃描 ")的收費

定於約 10,000元的理由，以及

私營界別提供正電子掃描的

現行市場收費水平；  
 
(b )  在 2009年使用醫管局正電子

掃描服務的病人數目，並分項

述明有關病人有否獲得資助

以支付使用掃描器的費用；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10年 4月 13日隨立法會

CB(2)1282/09-10(01)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。 

 

 
 

 ( c )  醫 管 局 在 2007-2008 至

2009-2010年度進行儀器更換

及採購工作時所採購的各種

醫療儀器數目，以及該等儀器

在醫院之間的分布情況；  
 
(d )  列載各類別醫院應獲提供的

基本醫療儀器一覽表，並說明

目前有關醫院是否備有該等

儀器；若否，醫管局有何採購

計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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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
( e )  每個聯網內各類腫瘤科診斷

及治療服務的輪候時間，並分

項列出從其他聯網轉介接受

治療的病人及在其居住地區

所屬聯網接受治療的病人數

目，以及在輪候診斷或治療期

間去世的病人數目；及  
 
( f ) 使用超過 10年的大型儀器的

狀況，並按儀器種類和聯網分

項列出有關資料，以及更換該

等年期較長的儀器的詳細計

劃。  
 

 

4. 醫 療 服 務 改 革

⎯⎯  共 同 護 理

計劃  
 

2010年3月 8日 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⎯⎯  
 
( a )  共 同 護理計劃 (下稱 "計劃 ")

在哪方面與其他在基層醫療

層面加強對長期病患者的支

援的試驗計劃不同，以及從這

些其他試驗計劃所得的經驗

是否有助制訂計劃；若然，它

們如何有助制訂計劃；  
 
(b )  在獲得有關資料後，列載參與

計劃的醫生所列明的收費；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提  
供書面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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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
( c )  政府當局會向有意參與計劃

的私家醫生提供甚麼協助及

支援，以便他們在診所內設立

電子系統，與醫管局的臨床醫

療管理系統互通病人的健康

紀錄；  
 

 

  (d )  公營診所每次診症的成本；

及  
 
( e )  計劃實施後，估計公營專科門

診診所及普通科門診診所病

人的平均輪候時間。  
 

 

5. 醫生工作改革報

告  
 

2010年4月 12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⎯⎯  
 
( a )  在公營醫院內，駐院候召的

醫生所擔當的工作，以及在

4個 月 內 連 續 駐 院 候 召 超 過

24小時的醫生人數；及  
 
(b )  就 有 否 公 營 醫 院 前 線 醫 生

曾 被 上 司 命 令 不 得 把 值 勤

時 間 以 外 的 超 時 工 作 時 數

記錄在案，提供書面回應。
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提  
供書面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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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加強基層醫療服

務  ⎯⎯ 成立基

層醫療統籌處  

2010年4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 
 
( a )  在 向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

(下稱 "小組委員會 ")提 交 人

員編制建議前，提交資料，

說 明 擬 議 的 基層醫療統籌處

(下稱 "統籌處 ")各 主 要 職 能

的詳情和工作計劃，以及統

籌 處 職 員 就 各 項 加 強 基 層

醫 療 服 務 計 劃 提 供 專 業 及

技 術 支 援 方 面 的 主 要 職

責；及  
 
(b )  在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文 件

中 ， 就 成立統籌處如何能惠

及 病 人 ， 提 供 更 多 詳 細 資

料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提  
供書面回應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0年5月 6日  


